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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当事
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
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在此基础上，2025 年 5 月起施
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审理
相关案件提供了进一步规范指
引。

“根据该司法解释，经营者
收取预付款后应依法诚信经
营，未经清算即注销的，清算义
务人依法应承担清偿责任。其
目的是切断通过主体变更逃避
债务的通道，切实保障消费者
预付款安全。”本案承办法官苏
杰说。

法官同时提醒，消费者在
购买服务时，应要求经营者对
店铺转让、闭店、“激活”旧卡等
情况时的双方权利义务以书面
方式予以明确，并妥善保存合
同、付款凭证等证据。经营者
应诚信经营、规范治理，否则将
面临股东个人及关联公司共同
担责的法律风险。

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通
过诉讼裁决是消费者维护自身
权益的重要渠道，但“量大面
广”的预付卡消费纠纷如果都
涌入法院，可能过度挤占司法
资源。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应
通过创新机制、技术赋能等方
式提升协同治理效能，完善预
付式消费长效监管机制。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已
探索推广监管账户等模式，强
化预付卡消费治理。2024 年
起，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动预付
式消费市场化改革，设立第三
方监管账户锁定预付卡金额，
并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规定，力求消除超过 5000元
预付情况的发生。截至目前，
拱墅区已有 6000 多家商户加
入，覆盖 21 个行业细分领域，
消费者预付费有了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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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转手店铺转手，，
预付卡里的钱用不了预付卡里的钱用不了

店铺转让换老板了，老会员要
重新充值才能“激活”预付卡；说好
的“一店办卡全市通用”，真去其他
分店消费，却遭遇推诿限制……近
年来，类似预付卡消费纠纷在各地
屡有发生。

办理预付卡的店铺一旦被转
手，想继续用卡里的余额为啥这么
难？如何破解商家的“花式逃债”套
路？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预付卡消费纠纷
案，成功帮助原告追回卡内余额，为
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有益借鉴。

2023 年 12 月，杭州市
民钱女士发现，经常去锻炼
的健身房贴出了整体转让
的告示。但当时，她预付
19000 多元购买的 72 节健
身课程却还未上完。新的
经营者仍在原址运营，并承
诺为钱女士继续提供剩余
课程服务。

然而好景不长，2024年
9月，第二家店又突然关门，
钱女士的预付卡内仍有多节
课程未使用。经钱女士多次
要求，经营者最终将其转至8
公里外的第三家店上课。

当钱女士来到第三家
店时，却又遇到了使用“门
槛”：店家要求若要激活原
有未用课程，就要按剩余课
时 1:1的比例重新购买课程
预付卡。无奈之下，钱女士
于 2025 年 2 月又支付 9200
元购买 40节新课。但只过
了半年，第三家接手的健身
房也突然停业。经钱女士
核对，发现旧卡内仍有 3节
课程未上，新购课程更是一
节未用。

钱女士随后发现，最后
闭店的公司早已更名，并在
门店停业前未经清算完成
简易注销。公司背后的各
经营者又互相推诿，导致钱
女士多次要求退费无果。
2025 年 12 月，钱女士最终
选择将本案涉及的多个公
司、相关股东等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健身服务合同、返
还剩余课程预付款，并由各
被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原告代理律师表示，虽
然这件案子标的额并不大，
但折射出消费者遭遇预付
卡纠纷时维权难的现实困
境。“根据我们调查，看似闭
店由其他经营者接手客户，
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再收一
笔‘激活费’，甚至接手方还
会进一步许诺优惠诱导继
续充值，消费者可能面临更
大财产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钱女士与最后一家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合法
有效，该公司收取预付款后停止经营并注销，构成根本违约。

在退款金额方面，最后一家公司只收取了 9200元，即 40节未使用
的新课费用，是否需要承担原本预付卡中 3节未上课的退费？

对此，法院审理认为，最后一家公司以“1:1激活”方式要求钱女士
新购课程，实质是以收取新课费作为履行旧课义务的条件，至少构成
债务加入，应就全部未履行的 43节课（含 3节旧课、40节新课）承担退
款责任，按双方重新约定的 230元 1节课计算，合计应退 9890元。

退款金额虽然确定了，但此类案件中，公司主体往往已经过简易
程序注销，存续期间股权变更多次且关系复杂，究竟由谁来承担责
任，成了消费者维权的一大难点。

记者在网络消费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中搜索发现，预付卡消费
纠纷相关投诉数量达到 5600余条，其中与钱女士遭遇相似的案例不
在少数。北京孙先生在某大型连锁理发店办了一张“全北京各店通
用”的理发卡，几个月后这家门店倒闭，孙先生去别的门店消费时被
告知，还要再充值一笔费用作为“转卡手续费”；昆明凤女士储值的理
发店更换经营主体后，新店负责人以“只接手店面没接手会员”为由
拒绝继续履约。

在本案中，法院审理后认定，公司虽已注销，但背后相关经营者
通过股权 0元转让、相互持股、隐瞒债务注销公司等方式，导致这些主
体在经营、财务、人员等方面混为一体，侵害了消费者权益，遂判决最
后一家公司注销前 100%持股的被告余女士承担清偿责任，返还 9890
元及利息。其余两家涉案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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